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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790            证券简称：凯德科技          主办券商：中山证券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的裁定书及指定管理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破产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

连带法律责任。 

 

一、 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况 

申请人郑建平以被申请人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昶德

公司”或“公司”）、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凯昶德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

简称：“昆程达公司”）、东莞市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凯昶德公司全资子公司，以

下简称：“国瓷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广东省东莞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凯昶德公司、昆程达公司、国瓷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广东省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于 2021年 9月 10日裁定受理郑建平申请凯昶德公司、昆

程达公司、国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二、 裁定书和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粤 19破申 87号、

（2021）粤 19破申 88号、（2021）粤 19破申 89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东莞

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申请人郑建平对凯昶德公司、昆程达公司、国瓷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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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粤 19 破申 87号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法院查明：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 2020年 8月 18日作出（2020)粤 1973

民特 161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凯昶德公司尚欠郑建平借款本金 440万元及利息 

1366290.41元（利息以 4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的标准，自 2019年 4月

27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0年 8月 12日），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东莞市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吴乐海、朱文凤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 2020年 8月 18日作出（2020)粤 1973

民特 161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朱文凤尚欠郑建平借款本金 560万元及利息

1724186.30元（利息以 56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的标准，自 2019年 5月

1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0年 8月 12日），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东莞市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凯昶德公司、吴乐海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因凯昶德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郑建平向广东省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

分别为（2020)粤 1973执 12100号、12104号。 

    另查明：一、凯昶德公司确认尚欠郑建平债务未清偿。二、凯昶德公司提交

的《资产负债情况说明》记载，该公司资产为 660354864.98元，其中货币资金为

434553.60元；负债为 529458841.70元。三、凯昶德公司成立于 2006年 12月 8

日，注册资本为 15133.34万元，股东为吴乐海、张鹏、刘建芬、赵世忠、尚亨辉

等 10人。 

    法院认为，申请人郑建平系被申请人凯昶德公司的债权人，其债权已经生效

法律文书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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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

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

产，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四）长期亏损

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

凯昶德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因资金严重不足、无

法清偿债务，应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清力，具有破产原因。郑建平的申请符合法

律规定，应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

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郑建平对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2、（2021）粤 19 破申 88号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人郑建平以被申请人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程达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昆程达公

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法定期限内通知了昆程达公司。 

昆程达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昆程达公司成立于 2009年 7月 21日，主要业务

为电子器件的出口，销售对象主要为欧美地区。2018年以来，美国挑起中美贸易

摩擦，中美贸易争端逐步升级，严重影响了昆程达公司出口业务，相关业务量逐

年萎缩。而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国内贸易及正常经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昆程达公

司目前处于经营困境。面对困境，昆程达公司及股东一直在积极自救，目前正结

合东莞市的“工改工”政策引进重组方进行资产重组。若相关重组能顺利实施，

可以对昆程达公司债务进行有效清偿。同时，昆程达公司目前尚有部分订单在生



公告编号：2021-052 

4 / 9 

产，在职员工为 98人，一旦昆程达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昆程达公司目前的订

货方、供货商均将终止与公司的交易，这将造成客户和订单流失、员工失业等重

大不良后果，存在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 

法院查明：被申请人昆程达公司于 2009年 7月 21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吴乐海，住所地位于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古寮二路 2B号，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股东为东莞市凯昶德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昆程达公司并未依约履行（2020）粤 1973民特 1612

号以及（2020）粤 1973民特 1613号民事裁定书，郑建平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20）粤 1973执 12100号、（2020）粤 1973执 12104

号， 该两执行案件仍在执行过程中。 

根据郑建平提交的全国法院信息综合查询可知，昆程达公司存在以下执行案

件：（2021）粤 1971执 2045号，执行标的 1380717元；（2021）粤 1973执 556号，

执行标的 231806元；（2021）粤 1971 执 4110 号，执行标的 1738550 元；（2021）

粤 0306执 2356号，执行标的 54889元；（2021）粤 0306执 2357号，执行标的 1230

元；（2021）粤 1973执 3810号，执行标的 1162329元；（2021）粤 1973执 4897

号，执行标的 130159元；（2021）粤 1973号执 5045号，执行标的 50000元。其

中（2021）粤 1971执 2045号以及（2021）粤 1971执 4110号已于 2021年 5月 20

日终本。昆程达公司自认对外欠债达 3.19亿元，净资产 1400多万元。 

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企业法人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

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

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以及第七条第二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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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的规定，被申请人

昆程达公司自认对外有 3.19亿元债务，且存在大量的执行案件，有执行案件因未

查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应当认定被申请人

昆程达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郑建平的本案申请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

款、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郑建平对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3、（2021）粤 19 破申 89号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人郑建平以被申请人东莞市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瓷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国瓷

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依法通知国瓷公司，国瓷公司提出异议称其股东正在引

进资产重组，可以对公司债务进行有效清偿。 

法院查明，国瓷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

股东为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建平提供（2020）粤 1973民特 1612

号、（2020）粤 1973民特 1613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20）粤 1973执 12100号、

12104 号执行案件通知书，主张国瓷公司拖欠郑建平债务共 13140476.71元。郑

建平还提供（2020）粤 1971执 21942号执行案件的公开信息，主张涉及国瓷公司

的执行案件于 2021年 3月 9日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国瓷公司称其股东一直

在进行积极自救，目前正结合东莞市的“工改工”政策引进重组方进行资产重组，

若相关重组能顺利实施，可以对公司债务进行有效清偿，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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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企业法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

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以及第七条第二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的规定，由于国瓷公司

拖欠大量债务未能清偿，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至终本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未

能提供重组的方案，明显缺乏清偿能力。郑建平作为国瓷公司的债权人，依法申

请对国瓷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符合破产清算的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郑建平对东莞市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4、（2021）粤 19破 95号、（2021）粤 19破 96 号、（2021）粤 19 破 97号《决定书》

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粤19破95号、（2021）

粤 19破 96号、（2021）粤 19破 97号《决定书》，内容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指定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担任

凯昶德公司、昆程达公司、国瓷公司的管理人，薛源斌为负责人。 

 

三、 破产清算受理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开展破产清算工作，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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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指南》等有关规定，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

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应当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股转公司”)申请停牌，直至按规定披露或相关情形消除后复牌。2018

年 04月 18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等议案，2018年 04月 25日，公

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报送终止挂牌的申请资料，并于

同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挂牌申请

受理通知书及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6）。2021 年 9 月 29 日，

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不予同意东莞市凯昶

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申请的函》，因公司未按期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

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

告，目前股票继续停牌。公司股票停牌期间，陆续披露了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3、法院已受理债权人对凯昶德公司、昆程达公司、国瓷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三家公司存在可能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四、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1、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原因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六条

规定，挂牌公司出现被法院宣告破产，全国股转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由于法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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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债权人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公司存在可能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因

此存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可能被终止挂牌的时间、影响因素 

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均会影响到公司股票挂牌情况，

暂时无法预计可能被终止挂牌的时间。  

 

五、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配合法院和管理人的工作，正常推进法定程序。同时，公司和股

东一直在进行积极采取自救行动。东莞市人民政府为鼓励和规范旧厂房用地整合改造，

发展产业类项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全力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

市品质的意见》（东府〔2018〕102号）和《东莞市新型产业用地（MO）管理暂行办法》

（东府〔2018〕112号）等文件。经公司与主管规划部门积极沟通，公司的厂房和土地资

产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工改工”政策。公司和股东将积极推进落实相关政策，依据企

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适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拟通过重整程序实现对公

司价值的挽救，积极维护全体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2021）粤 19破申 87号民事裁定书； 

2、（2021）粤 19破申 88号民事裁定书； 

3、（2021）粤 19破申 89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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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粤 19破 95号决定书； 

5、（2021）粤 19破 96号决定书； 

6、（2021）粤 19破 97号决定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21年 11月 22日 


